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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的职责和机构

一、主要职责

（一）确定全行发展战略目标和改革与发展规划，

拟定一定时期的方针，任务和经营目标；

（二）拟定有关业务制度办法和本行各项工作的

管理方法，实施细则；

（三）代理财政部门行使管理国家基本建设支出

预算，按计划管理基本建设资金，审批基本建设和建

筑业财务计划和财务决算，制定基本建设和建筑业财

务制度等项财政职能；

（四）编制全行信贷计划，各项资金运用计划，

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五）组织全行信贷资金的筹措、分配，根据国

家利率政策和有关规定，对各项存、贷款实施有效的

管理、监督和检查；

（六）编制全行财务收支计划，组织全行财务成

本管理和会计核算，对本系统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稽核；

（七）调查掌握和运用投资信息，对本系统利用

存款发放贷款项目开展评估论证；

（八）组织管理全行计算机应用工作；

（九）管理建设银行系统机构改革、人员编制、

劳动工资，对总行管理的干部进行考核、奖惩、提

升、任免，管理本系统的职工培训和成人教育；

（十）拟定投资理论科研重大课题，并组织研

究；

（十一）按照国家有关法津、法规和财政部、中

国人民银行的规定，组织建设银行系统做好开户单位

的现金管理和工资基金管理，管理国营企业的流动资

金；

（十二）按照国家外汇和外事管理的有关政策、

规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外汇业务经营范围，

组织建设银行系统筹集外汇资金、管理外币存款等各

项外汇业务，负责外事、会谈及签约等组织工作；

（十三）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全

国分支机构实行有效领导和管理，对直属企事业单位

实施具体领导；

（十四）办理国务院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交

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设置

（一）办公室

组织开展工作信息交流和政策研究；组织全行对

外宣传报道；负责起草重要文电，组织全行业务规章

制度的制定、解释，办理法律事务；负责文电、档

案、保密、信访管理工作。

（二）计划部

参与编制国家基本建设基金投资拨款、贷款计

划，并组织实施和管理；管理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支

出预算及财政专项支出预算，汇编全国基建、建筑企

业等财务决算；编制和管理全行年度和中长期信贷收

支计划、现金收支计划；负责全行业务资金计划、调

度和清算；归口管理全行系统的信托投资公司。

（三）筹资储蓄部

管理全行筹资业务，制定有关政策和规则，并组

织实施；组织、管理有价证券的发行、交易和代理发

行工作，组织开发管理信用卡业务。

（四）信贷部

负责全行运用信贷资金安排的基本建设、技术改

造、工业流动资金等各项贷款的管理工作；办理中央

各部门的委托贷款和各种专项贷款业务；制定有关贷

款管理方法。

（五）投资部

参与国家财政投资项目的概算审查及调整工作；

审批中央各部门基本建设及地质勘探单位的年度财务

收支计划、财务决算和内包施工企业财务决算，实施

财务监督；负责管理国家债券和自筹基建资金安排的

中央级基建项目的投资管理。

（六）建筑经济部

负责草拟有关建筑业财务、资金等管理制度，直

接管理中央级建筑企业（包括综合开发企业）财务，

编制建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计划，核定贷款指标，直

接办理中央级对外承包工程、农房建材等企业的贷

款，管理建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负责组织开展建筑

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工程造

价、标底。

（七）房地产信贷部

指导管理全行房改金融工作，研究制定房改金融

工作方针和信贷政策；编制全行房改金融年度和中长

期信贷计划，并检查分析信贷计划执行情况；组织调

查研究，参与国家有关房改金融宏观政策的研究制

定，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有关房改政策；管理指导建行

组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生产开发、销售经营、财务

与会计核算等项工作。

（八）国际业务部

管理全行外汇业务，负责境外筹资工作；掌管限

额以上外汇贷款和担保项目的审批工作；开展与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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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的合作，管理境外机构和合资公司；直接办

理外汇存款、贷款、汇款、结算等项外汇业务；制定

全行外汇管理规章制度。

（九）财会部

管理全行财务会计工作，制定全行会计、财务管

理、结算、现金出纳等项制度，管理全行内部的基本

建设投资；办理总行经办的拨款、贷款及存款业务的

结算和会计核算。

（十）投资调查部

负责组织全行的项目评估工作，负责评审总行的

贷款项目；承办中央各主管部门申请贷款项目的项目

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任务书的审批会签等

工作；组织区域、行业和产品的投资信息调查，研究

产业、投资等有关经济政策；制定全行项目评估和投

资信息调查的方法、制度。

（十一）计算中心

制定全行计算机应用发展规划、年度实施计划和

技术政策、规范、制度；负责论证技术方案；评定技

术成果，开发推广业务应用软件。

（十二）稽核审计部

负责组织开展内部稽审监督；制定全行的稽核审

计规章制度。

（十三）人事部

负责全行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劳动工资、专业

技术职称评定工作的管理，拟定管理制度；负责总行

机关干部和本系统总行管理干部的任免、考察、调

配、奖惩等工作；负责全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代管安

全保卫工作。

（十四）教育部

管理全行教育、培训和智力引进工作；管理总行

直属大、中专学校。

（十五）行政部

管理总行机关行政经费，负责机关办公用房、职

工宿舍的营建、维修、分配调剂和行政后勤工作。

（十六）监察室

监督检查总行管理的领导干部和总行干部职工执

行国家政策、法令和法规的情况，受理查处违反政纪

的行为。

（十七）老干部办公室

负责总行机关离退休干部的服务工作。

（十八）机关党委

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

决议、指示，监督考察总行机关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

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查处党

员违法违纪事件，并负责总行机关共青团和妇女委员

会等具体工作。

（十九）工会工作委员会

维护职工依照宪法和法规享有的民主权利和物质

利益，组织开展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各种文娱、体

育活动，组织全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负责全

行和总行机关工会的日常工作。

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的直属单位：

（一）投资研究所：1、开展投资基础理论、应

用理论、建设银行业务发展战略和有关财政、金融理

论和政策的研究；2、开展外国投资理论与政策研

究，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3、搜集、整理

国内外有关投资、财政、金融等方面的图书、报刊和

信息资料，介绍国内外投资理论及政策研究最新成果

和学术动态；4、负责《中国投资管理》和《投资研

究》两个全国性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宣传党和

国家有关投资的方针、政策，交流学术成果和投资管

理实践经验；5、负责投资学科建设工作，组织编辑

投资学科的有关书籍；6、负责中国投资学会秘书处

的日常工作，参与组织有关学术交流活动；7、培养

研究生，参与总行专业教材的编写工作和职工的业务

培训；8、制定全行科研规划，对全行科研实行计划

管理和指导；9、办理总行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中国投资银行：接受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

政府贷款，筹集国外资金，发放外汇和人民币贷款；

办理外币存款、进出口贸易和非贸易结算、外汇投

资、外币兑换、外币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买卖、

国际融资性租赁、外汇担保和咨询、见证等外汇业

务。

（三）中国投资咨询公司：1、接受委托，对国

家大中型基建项目、银行贷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组织技术、经济评估，为项目的确立和决策提供咨

询；2、接受委托，为各种类型的投资决策提供咨询

和信息服务；3、在国内外为建设项目物色投资伙

伴，介绍投资机会，协助筹集资金；4、利用外资、

技术引进、技术转让项目的咨询；5、市场、产品、

企业的调查及预测分析；6、财务、会计、法律、金

融、税收、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咨询，并代拟有关报告

及文件；7、接受国家、部门的委托，研究有关国家

参数以及投资法规，提出调整经济政策、改善投资环

境和提高投资效益的措施与建议。

（四）信托投资公司：从事信托存贷款、投资，

委托存贷款、投资，房地产投资等业务，以及金融租

赁、代理财产保管和处理、经济担保和信用见证等项

业务。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供稿  荒石  秋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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